
据张林介绍，目前，合肥市物业服务收费

采取的是包干制或酬金制两种方式。

包干制的具体含义是：业主向物业服务企

业支付固定的物业服务费用，盈亏均由物业服

务企业享有或者承担的物业服务计费方式。

包干制服务收费方式实行的是政府指导价。

酬金制的具体含义是：在预收的物业服务

资金中按约定比例或者约定数额提取酬金支

付给物业服务企业，其余全部用于物业服务合

同约定的支出，结余或者不足均由业主享有或

者承担的物业服务计费方式。酬金制物业服

务中的综合服务费实行的是市场调节价。

目前，合肥市绝大多数住宅小区物业服务

收费主要采取包干制。

合肥物业收费有两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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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张林介绍，很多物业方面的纠纷，都是

业主反映物业服务不到位，从而拒交物业费。

根据规定，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在物业服

务区域内的显著位置或收费地点，按照物业

服务收费明码标价规定，公布物业服务收费

标准、等级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同时公示的还必须有物业

服务标准，服务标准实行甲、乙、丙、丁级别。

若物业服务企业未能按规定明码标价，依

据国务院《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合

肥市物业管理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责令改

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1000元以上5000

元以下罚款。

物业服务标准也要公示

星报讯（张明 记者 王玉） 今年底，

合肥市符合实施“一费制”物业服务小区收

费，必须将公共能耗费用纳入物业综合服

务费中一并收取，不得对物业收费项目进

行拆分收费。

这是昨日上午，记者从合肥市物价局

召开的“全市规范物业服务收费行为专项

整治活动动员培训大会”上了解到的消

息。据悉，从本月开始，合肥市物价局将

对全市各小区“一费制”开展为期半年的

“拉网式”检查，彻底解决物业收费问题。

此次专项整治活动将从 7 月中旬展

开，7月中旬至8月底是全面自查阶段，物

价部门组成七个工作小组对合肥市辖区

范围内住宅小区逐一排查，摸清物业服

务小区收费管理现状；物业公司则开展

自查自纠。

在摸清全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收费现

状的情况下，合肥市物价局将建立物业服

务收费管理台账，真实反映实时物业服务

收费情况，规范物业服务收费行为，化解物

业服务收费纠纷。

值得关注的是，许多百姓担心“一费

制”后，物业费会有大幅提高。合肥市物价

局昨日给出了明确答复，在此次“一费制”

过渡的工作中，原则上不允许借机提价。

为了保障此次检查的力度，合肥市物价局

价格监督检查局、价格投诉受理中心专门

成立七个工作小组，对存在问题小区物业

服务收费管理进行重点检查。

据悉，在此次专项整治中，如发现违反

明码标价制度、不按规定执行《办法》等乱

收费行为将予以重点检查。对在自查阶段

发现问题，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的物业

企业免于处罚；对拒不整改的则依法严肃

查处，并给予公开曝光。

投诉人王先生：我住在庐阳区某小区 2

年多，每年物业公司都会上门收物业费，但

是，平日里根本看不到给大家的服务，楼梯口

都是我们住户自己扫，电梯坏了，还要缴修理

费才能使用，请问这合理吗？

物价部门：《合肥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收

费办法》规定，收费标准要公布，“合肥市住宅

小区物业综合服务等级标准”同时亮相，这意

味着合肥物业费将采取“菜单式”收费。甲、

乙、丙、丁四级，享受什么样的服务，就支付什

么档次的费用。

将物业收费列入“菜单”，每个单子对应

不同的服务等级和与之相对应的收费标准。

在按照物业服务收费菜单“点餐”时，业主大

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管理公司可以根据需

要，从菜单中选择不同等级的服务项目。不

同等级，对应着不同的收费标准。

物业费照交，服务看不见

“一费制”后，不得拆分收费
本月起，合肥将对小区物业收费展开“拉网式”检查

因为物业收费问题，业主和物业公司人员

大打出手，前段时间发生在合肥某小区的事

件，虽然已经过去，但是令人深思：物业收费到

底出了什么问题，物业公司应该怎么收费呢？

业主又有哪些权利和责任呢？ 昨日，就一系

列物业问题，合肥市物价局局长张林进行了一

一答复。他表示，最多三年时间，必须执行“一

费制”。 记者 王玉

张林说，针对原先物业服务收费管理中公

共能耗费收取不统一，操作不透明，收缴率不

高，业主与物业企业矛盾较多的状况，2011年7

月，合肥市物价局出台了“关于印发《合肥市住

宅小区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以下

简称《办法》）”。办法要求实行物业服务收费

“一费制”，把小区共用电梯、照明等公共设施

设备运行等方面收取的公共能耗费用纳入物

业综合服务费中一并收取，不得再另行收取。

根据规定，公共能耗费包括住宅小区内共

用电梯、公共照明、消防设施、景观水系、监控

系统、单元门禁等设施设备运行费，全部纳入

物业综合服务费，不得另行分摊收取。

“一费制”包括哪些内容？

张林说，物业服务收费主要内

容不外乎物业综合服务费、小区车

辆停放管理费、装饰装修垃圾清运

费这3项。

物业综合服务费：实行甲、乙、

丙、丁4个服务等级，按照收费标准

和服务等级挂钩的方法，住宅是无

电梯的，物业综合服务费基准标准

分别是 0.7、0.6、0.5、0.4 元/月/平方

米，有电梯的住宅对应收费标准是

1.2、1.1、1.0、0.9元/月/平方米，各等

级收费标准上下浮动不超过20％。

停车收费标准：区别小区地面、

地下车位规划配比情况，实行地面

停车不同收费标准，地下停车（包括

地面室内停车）统一标准，统一制

定、规范住宅小区地面、地下、已

售、未售车位的收费指导价标准。

装饰装修垃圾清运费：已经明

确规定：装饰装修单位或装饰装修

人委托物业服务企业清运装饰装修

垃圾的，应当缴纳装饰装修垃圾清

运费。垃圾清运费标准按建筑面积

每平方米不高于3.00元收取。

不是不透明，就是不作为
物业收费占物价投诉“半壁江山”

昨日记者从合肥市物价局了解到，近年

来，在合肥市物价部门受理的投诉举报事件

中，房地产和物业收费问题直线上升，物业收

费问题越来越被百姓关注。

统计数字显示，2011年全年，累计受理各

类投诉举报6451件，物业服务收费2584件，占

40.1%；2012 年 1～5 月份受理各类投诉举报

2569 件，涉及物业服务收费 929 件，占 36.1%。

记者将部分案例辑录如下。 记者 王玉

物业服务收费主要有哪些内容？

投诉人李小姐：我是外地来肥打工，近期

在某小区租了一套房子。因属回迁房，针对

业主是不收取物业费的。可是，物业公司却

要按1.2元/平米收取物业费，同时另收10元/

月的电梯费。

物价部门：合肥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收

费管理办法规定，电梯费等公共设备的费

用已归到物业综合服务费用中，不另行收

取。

根据合肥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收费管

理办法规定，实施前双方签订的委托合同已

明确期限，且没有到期的，可以按照原合同、

原标准、原办法继续执行；或由业主委员会

与物业约定；原合同到期后必须按照本办法

执行。

根据合肥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收费管

理实施细则规定，物业费中不包括公共能耗

费，要求物业公司收取公共能耗费应按实分

摊，张榜公布。建议投诉人找该房业主了解

房主与物业公司的服务协议，查询收费标准

和合同期限。

出租房多收10元电梯费

张林说，物价部门在推进“一

费制”收费模式的过程中，将严格

《办法》和《补充通知》等相关规定，

依法办理，规范操作程序。不是说

实行“一费制”就是都按照制定的基

准收费标准和最高收费标准收费。

成立业主委员会的小区，必须

按政策规定经过征求意见、公示、签

订物业服务合同等程序确定最终收

费标准，并经相关单位证明，最后到

物价部门备案。没有成立业主委

员会的小区办理程序在后面还要

讲。所以说，没有履行必须的程序

就确定收费标准，是程序上的不合

法，同样是违反物业服务收费管理

规定的。

“一费制”不等于最高收费标准

制图 王雪

3年内，所有物业必须执行“一费制”
合肥市物价局局长答疑收费热点问题


